附件3

井陉县医疗保障局
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石发﹝2019﹞8号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井陉县医疗保障局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 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1.主要职能
（1）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、长期护理保险、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法规、政府规章以及政策、制度、规划和标准。
（2）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规定，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，按上级要求建设维护网络信息系统和智能监控平台，推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。 
（3）贯彻落实全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参保筹资和保障待遇政策。
（4）贯彻落实城乡统一的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支付标准。
（5）按照上级政策规定制定和调整县级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。贯彻落实上级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政策。依法管理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执行情况。组织实施药品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价格监测信息发布工作。
（6）按照上级要求，组织实施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。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，监督管理定点医药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、医疗费用和医药价格，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。
（7）负责医疗保障经办管理、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。贯彻落实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，落实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。
（8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2.机构情况
井陉县医疗保障局为井陉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机构规格为正科级，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拨款，属行政单位。
井陉县医疗保险中心为井陉县医疗保障局下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为正科级，负责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筹集、使用、监督等管理工作。
3.人员情况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井陉县医疗保障局行政编制9名，实有在职人员8名；井陉县医疗保险中心事业编制20名，实有在职人员18名。
（二）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2025年度，我部门严格按照财政预算管理要求，规范组织收入、统筹安排支出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。
1.收入预算执行情况：2025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年初收入预算数为3876.55万元，年度决算收入数为3839.55万元，全年预算执行率为99.05%，收入执行情况总体良好。
2.支出预算执行情况：2025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年初支出预算数为3876.55万元，年度决算支出数为3839.55万元，全年预算执行率为99.05%。各项支出严格按照批复预算执行，资金拨付规范、使用合规，未发生超预算、无预算支出、挤占挪用资金等问题等情况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1.部门整体绩效目标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扣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，坚守医保为民、医保惠民、医保便民初心使命，聚焦全民参保、优质服务、基金安全、待遇提升四大核心任务，健全覆盖全民、统筹城乡、公平统一、安全规范、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持续推进参保扩面精准化、经办服务智慧化、基金监管常态化、待遇保障优质化，全面提升医疗保障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，切实维护群众医保权益，有效防范因病致贫返贫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推动全县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2.部门整体绩效指标
（1）数量指标
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合理区间，重点人群应保尽保；医保经办服务事项按时办结，线上办理率稳步提升；定点医药机构监管实现全覆盖，年度检查全覆盖；慢特病认定、异地就医备案、生育待遇核发等业务应办尽办。
（2）质量指标
医保基金专款专用、合规使用，无挤占挪用；医保待遇政策落实率100%，报销标准执行到位；定点医药机构违规问题整改到位、闭环管理；医保信息系统稳定运行，结算准确高效。
（3）时效指标
医保费用审核、拨付按时完成；各项医保业务限时办结，即时响应；年度重点工作、专项任务按时完成。
（4）成本指标
部门预算执行率达标，资金使用规范高效；严控一般性支出，无超预算、无预算支出；项目经费专款专用，厉行节约。
（5）社会效益
全民医保保障网更加牢固，群众就医保障更有力；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得到有效保障；医保服务便捷度、可及性显著提升
（6）经济效益
医保基金收支平稳、运行安全可持续；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；定点医药机构服务行为更加规范。
（7）可持续影响
医保服务体系、智慧医保建设持续完善；基金监管长效机制不断健全。
（8）满意度指标
参保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（一）自评的组织工作
    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主要领导及相关科室召开会议，传达文件精神，制定绩效评价办法，成立绩效评价小组，积极协调各科室，明确各科室职责。
（2）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1.数据收集与梳理
评价小组全面收集 2025 年度预算批复、资金拨付凭证、会计账簿、项目执行台账、业务报表、工作总结、政策落实佐证材料等，对照7个项目逐一核对预算数、执行数、结余数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完整、口径一致。
2.指标对照与量化评分
按照财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从预算执行、资金管理、履职效能、服务质量、社会效益五个维度逐项对照。结合项目实际完成情况、政策落实效果、群众满意度等进行量化打分，做到有据可依、客观公正，最终形成各项目自评得分。
3.问题梳理与总结分析
评价小组对执行偏差、管理短板等问题集中研判，分析原因、提出整改方向；汇总形成绩效自评结论，撰写自评报告，按要求完成资料归档与结果上报，确保自评工作规范、完整、闭环。
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我部门领导高度重视 2025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第一时间组织主要负责人、分管领导等相关股室召开专题会议，传达上级关于绩效自评工作的文件精神，统一思想、压实责任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，明确评价范围、评价内容、评分标准与时间节点；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、分管领导为副组长、办公室主任及财务为成员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统筹推进自评工作，确保分工清晰、协同高效。
四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根据 2025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，对照绩效目标、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，结合预算执行、资金管理、履职成效、服务质量、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定，我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总得分为 99.5 分。
按照财政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等级标准：
得分≥85 分为优秀
75≤得分＜85 分为良好
60≤得分＜75 分为一般
得分＜60 分为较差
经综合评价，井陉县医疗保障局 2025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定等级为优秀。
	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1.预算编制精准度有待提升
部分项目预算测算依据不够细化，对实际支出需求预判不够精准，个别项目出现预算与实际执行存在偏差，资金使用精细化管理仍需加强。
2.绩效指标体系不够完善
部分绩效指标设置偏定性、量化程度不足，指标与业务工作衔接不够紧密，难以全面、精准反映工作成效与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强化预算精细化管理，提高编制精准度。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，定期分析执行偏差原因，及时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,紧密结合医疗保障业务实际，进一步健全量化、可考核、可验证的绩效指标体系，突出参保扩面、待遇支付、基金监管、便民服务等核心工作成效，推动绩效指标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，确保评价结果真实、全面、准确反映资金使用效益与部门履职效能。优化量化绩效指标，增加可衡量、可考核、可验证的核心指标。健全绩效应用机制，强化结果导向管理,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、项目调整、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，做到 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。

六、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（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务、职称）
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
	签字

	1
	崔俊霞
	井陉县医疗保障局
	副局长
	

	2
	陈会国
	井陉县医疗保障局
	副局长
	

	3
	李海燕
	井陉县医疗保险中心
	副主任
	

	4
	马力维
	井陉县医疗保障局
	办公室主任
	

	5
	张晨曦
	井陉县医疗保障局
	财务
	

	6
	赵智慧
	井陉县医疗保险中心
	基金监管股股长
	

	7
	赵秋亦
	井陉县医疗保险中心
	待遇审核股股长
	

	8
	胡妍姿
	井陉县医疗保障局
	基金财务股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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